
 

  

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振兴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或“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

师安红丽、张琰刚出席贵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或“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之合法性、有效性，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以及《振

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具。 

 

 



 

  

本所律师声明事项： 

1、本法律意见书系经办律师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掌握的

法律事实及贵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做出。 

2、贵公司向本所保证，已提供给见证律师作为出具法律意见

书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3、本所律师按照《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以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审查验证，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 

4、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信息披露

所必备的法律文件，亦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一起公告。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

项的合法目的之使用。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如下法律

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2017年6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



 

  

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根据上述会

议决议，公司于 2017年 6月 8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网站上以公告形式刊登了《振兴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在法定期限内公告

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

项、出席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登记办法等有关事项。2017年6月24

日，公司在上述报刊、网站上刊登了《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

事项再次进行公告，并就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

序、投票注意事项，以及网络投票系统出现故障的应急方案进行

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如期于2017年6月28日下午2：30在太原市高新

区长治路227号高新国际大厦16层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史曜瑜

先生主持了会议。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1533人，代表股份151，042，800股，占股份总数的55.4128%。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2人，代表公司股

份61，621，164股，占股份总数的22.6068%，以上股东均持有股

东证明，委托代理人并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经本所律师审查、

公司确认，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1531人，代表公司股份89,421,636股，占股份

总数的32.8059%。以上股东出席大会的资格，已由网络提供机构

深圳证券交易所验证。 

 

2、出席会议人员除公司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之外，还包括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大会人员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通知

中列明的下列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审议《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81,669,439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704%，反对66,912,671

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3005%，弃权2,460,690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1%，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621,064股，占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20,048,37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2.4200%，反对66,912,671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74.8283%，弃权2,460,590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7517%。 

 

议案二、审议《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81,656,199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616 %，反对66,942,751



 

  

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4.3204%，弃权2,443,850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

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8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621,064股，占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20,035,13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2.4052%，反对66,942,751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74.8619%，弃权2,443,750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7328%。 

 

议案三、审议《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81,610,199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312%，反对66,964,291

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3346%，弃权2,468,310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42%，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621,064股，占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9,989,13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2.3538%，反对66,964,291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74.8860%，弃权2,468,210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7602%。 

 

议案四、审议《2016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81,500,239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584%，反对67,092,691

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4197 %，弃权2,449,870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

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2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621,064股，占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9,879,17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2.2308%，反对67,092,691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75.0296%，弃权2,449,770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7396%。 

 



 

  

议案五、审议《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81,676,939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754%，反对66,904,351

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2950%，弃权2,461,510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7%，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621,064股，占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20,055,87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2.4284%，反对66,904,351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74.8190%，弃权2,461,410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7526%。 

 

议案六、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7年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81,650,939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581%，反对66,930,240

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3121%，弃权2,461,621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8%，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621,064股，占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20,029,87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2.3994%，反对66,930,240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74.8479%，弃权2,461,521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7527%。 

 

议案七、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7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81,657,839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627%，反对66,984,440

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3480%，弃权2,400,521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93%，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621,064股，占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20,036,77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2.4071%，反对66,984,440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74.9085%，弃权2,400,421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6844%。 

 

议案八、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83,019,999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646%，反对65,787,719

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5557%，弃权2,235,082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8%，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621,064股，占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21,398,93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3.9304%，反对65,787,719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73.5702%，弃权2,234,982股，占参与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2.4994%。 

 

议案九、审议《关于修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295,289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055%，反对83,121,971

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5.0321%，弃权4,625,540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24%，表决结果为不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621,064股，占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0股，占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674,22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额的1.8723%，反对83,121,971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92.9551%，弃权4,625,440股，占参与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5.1726%。 

 

议案十、听取《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收到临时议案或新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股东大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计

票。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统计表，贵公司在网络投票截止后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经公司对上述议案投票结果的统计及本所律师的合理查验，

除议案十无须进行审议表决，议案九因未达到参与表决的股东（或

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未通过外，其余八

项议案均经出席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依法审议通过，本次股东

大会的出席人员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根据《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见证 

 

 



 

  

 

（此页无正文，为《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振兴生化股份有限

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签字盖章页） 

 

 

 

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安红丽 

负责人：郭宏伟                                     

                                         张琰刚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